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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4(c)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 

进行其他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 

十八个成员 
 
 
 

  2009 年 4 月 17 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我荣幸地通知你，约旦哈希姆王国政府已经提交人权理事会 2009-2011 年任

期成员的候选人，参加 2009 年 5月 12日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期间举行的选举。 

 在这方面，谨随函附上一份文件，内载约旦哈希姆王国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做出的自愿人权保证和承诺(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阿拉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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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4 月 17 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约旦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做出的保证和承诺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依然是约旦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约旦

最高领导人已经重申了这一承诺。因此，在寻求连任过程中，约旦谨此确认如下

承诺。 

 一. 促进和保护人权 
 

 约旦自 2006 年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来，已采取具体行动，将所有人权

准则和原则纳入国家法律和立法。一些例子如下： 

 1. 修正《约旦刑法》中有关酷刑的第 208 条，以便使该条与《禁止酷

刑公约》中的酷刑定义相符。 

 2. 撤回对《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第 15/4 条的保留，同时正在考虑

取消对第 16 条某些项的保留。 

 3. 颁布 2009 年关于打击贩运人口的新法律。 

 4. 制订一项关于获取信息的新法律。约旦是第一个通过这样一部法律

的阿拉伯国家，以确保获取信息的权利，同时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5. 制订两部关于人们的和平集会权和结社权的法律。 

 6. 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 

 7. 于 2007 年制订《新闻出版法》和《政党法》。 

 二. 体制框架 
 

 为使这些法律生效，当局建立了强有力的保护人权体制框架。除了公正和独

立的法院以外，国家人权中心和监察局等其他一些组织和机构也对人权进行监

测。监察局是 2008 年根据一项特别法成立的，负责处理个人对民政管理机构可

能采取的不公正做法提出的投诉。另外还在设立一个高级人权问题职位，负责监

督这一领域的所有政府活动，并确保部门间协调。该职位也将就进一步促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方式和手段，向当局提供咨询意见。 

 此外，还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带

来的成果包括，约旦举办了几次研讨会和讲习班，内容涉及各种人权问题，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权利、言论自由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权利。人权教育也已纳入正式

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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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与人权理事会的合作  
 

 约旦作为人权理事会的创始成员，在理事会成立以后的前三年期间一直积

极、全力参与，并在发展理事会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了牵头作用。  

 在理事会成立之后的第一年期间，约旦一名代表担任理事会的副主席之一兼

报告员。此外，约旦的全力参与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1. 担任人权理事会下属第一届社会论坛的主席兼特别报告员。 

 2. 担任新理事会情况工作组主席。 

 3. 担任关于选举酷刑委员会成员的缔约国会议主席。 

 4. 担任关于设立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事务的主持人。 

 同时，约旦总是在理事会审议的所有重大实质性问题上加入共识。此外，约

旦还特别关注理事会的活动。约旦寻求连任，再一次证明约旦对该机构的工作以

及其作为一个负责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构所发挥的主要作用非常感兴趣。 

 在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三年期间，约旦一直在旨在促进文化间对话和人类

共存的所有重大举措中发挥一定作用，并一直积极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的促进和

平合作。 

 四. 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合作 
 

 约旦政府一直热衷于加强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高专办的合作。

因此，约旦于 2008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举办了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维

护人权”的区域研讨会，以及关于“阿拉伯世界的选举及其对人权的影响”的阿

拉伯国家人权机构第五届会议。这两个研讨会都由约旦和人权高专办联合主办。

约旦致力于继续开展与高级专员和人权高专办的这种合作。约旦将主办亚洲-太

平洋国家人权机构论坛即将召开的年度会议。 

 五. 普遍定期审查 
 

 约旦高度重视实施普遍定期审查机制。约旦于 2009 年 2 月向人权理事会提

交了国家报告，其中强调指出了在国家一级采取的各种人权举措以及今后的计

划。约旦一直致力于实施提交报告时接受的所有建议。 

 约旦致力于加强与条约监测机构的关系，并保证将其余尚未提交的定期报告

按期提交给有关委员会，并跟踪落实这些对话提出的建议。 

 六. 与特别程序的合作 
 

 和过去一样，约旦仍然致力于为特别程序的工作做出贡献，并通过前人权委

员会以及目前的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密切关注他们的活动。根据这一情况，约旦保



A/63/826  
 

09-30874 (C)4 
 

证跟进并酌情实施特别程序的建议，同时随时准备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与所有

任务执行人合作。 

 


